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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林业大学文件
西南林教〔2024〕5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监考和巡考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，维护考试公平，形成良好的学风与

教风，现就进一步加强监考和巡考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监（巡）考安排

（一）学校教职员工均有监（巡）考义务，须服从校院两级

监（巡）考安排。

（二）监（巡）考教师排定后，不得私自调整。确实因故不

能监（巡）考的，必须提前 1 天经所在学院批准同意后报教务处

备案，所在学院须重新安排监（巡）考教师。

（三）分散考试的监（巡）考由各学院负责安排，须严格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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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相关监（巡）考要求。

（四）同一门课程考试超过 1 个考场的，主考教师不得同时

作为监考。

（五）考试期间实行校院两级巡考，各级巡考人员应加强考

试巡视工作，及时将巡视出现的异常情况报教务处。

（六）监（巡）考教师考前必须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培训，

认真学习保密制度和监考相关规定，提前熟悉监考操作规程。

二、监考主要职责

（七）监（巡）考教师不得迟到、早退、缺席。监考教师应

提前 30 分钟（四六级等国家级考试提前 60 分钟）到达考务办公

室领取监考材料及工具。

（八）监考教师到达考场后，应认真布置考场，粘贴桌贴、

门贴、物品摆放标识等，做好试卷份数清点、考试相关信息板书

等工作。板书内容包括考试科目、考试时间以及严禁携带通讯工

具等重要警示语。

（九）监考教师应严格做好考生入场安检工作，严禁考生将

手机等电子设备以及纸张、书籍等带入考场。

（十）考生入场后，监考教师组织考生须按规定位置就坐，

认真检查考生证件，严防替考代考。

（十一）开考前向学生宣读考场规则，监督学生填写考试承

诺书。严格执行监考操作规程，遵守考试时间，准时发（收）试

卷，不得随意推迟或延长考试时间。

（十二）监考教师不得将手机带入考场。考试过程中严格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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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考职责，不得出现玩手机、聊天、看书、打瞌睡、长时间离

开考场等行为。

（十三）监考教师应及时制止考生可能出现的违纪行为，防

患于未然。对已构成考试违纪或作弊事实的考生，监考老师要采

取果断措施，立即终止其考试，收缴、保存好违纪或作弊材料及

试卷，将考生带至考务办公室，及时报告学院、教务处，填写违

纪情况登记表，协助做好调查取证工作。

（十四）对于试卷中印刷不清、错、漏和须改正的地方，监

考教师应及时协调处理。对考生的其他提问，不提示、不解释。

（十五）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提示考生。考试结束，即令考

生停止答卷。监考人员收取和整理学生的考卷（含试题册、答题

纸、答题卡、草稿纸等），清点无误后方可允许学生离开考场。

将整理好的试卷及填写好的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等材料一并交考

务工作人员。

三、监考问责处理

（十六）不认真履行监考职责，导致考试工作出现严重失误

的，按《西南林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严

肃处理。

西南林业大学

2024 年 5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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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林业大学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9 日印发


